國立聯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廠商切結書（國內）

立切結書人
甲方(實習機構)：                 乙方(學校或系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條文修正(第六條之二)」規定，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
　　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
　　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
　　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一、實習基本資料
實習生系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二、機構切結事項
本機構已充分瞭解並知悉乙方所訂定之「校外實習相關規範」、雙方簽訂之實習合作契約、及相關勞動法令（含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之要求。
如甲方於實習期間發生任何違規或不符合校方規範之情事，甲方承諾：
1. 如攸關本校學生權益或已不符合條件應於第一時間主動通知校方。
2. 依照實習合作合約進行說明，乙方會依合作機構違規事實、後續改善情形、實習環境安全性及學生實習權益等進行綜合評估，決定是否終止實習合約，或採與調整輔導、限期改善等配套措施。

三、附註
   ＊此切結書是為保護同學自身安全
   ＊切結書一式兩份，學校與本機構各執一份，以資證明
 
立合約書人：
甲方：                             (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地址︰                              
電話：                              
統編：                              

乙方：                             (用印)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統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聯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廠商切結書（境外）

立切結書人
甲方(實習機構)：                 乙方(學校或系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條文修正(第六條之二)」規定，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一、實習基本資料
實習生系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二、機構切結事項
本機構已充分瞭解並知悉乙方所訂定之「校外實習相關規範」、雙方簽訂之實習合作契約、及相關勞動法令（含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之要求。
如甲方於實習期間發生任何違規或不符合校方規範之情事，甲方承諾：
1. 如攸關本校學生權益或已不符合條件應於第一時間主動通知校方。
2. 依照實習合作合約進行說明，乙方會依合作機構違規事實、後續改善情形、實習環境安全性及學生實習權益等進行綜合評估，決定是否終止實習合約，或採與調整輔導、限期改善等配套措施。
三、附註
   ＊此切結書是為保護同學自身安全
   ＊切結書一式兩份，學校與本機構各執一份，以資證明
 
立合約書人：
甲方：                             (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地址︰                              
電話：                              
統編：                              

乙方：                             (用印)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統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